
以下资料范例仅供参考，未能穷尽所有案例，请继承人根据实际

情况提供，最终以我司审核结果为准。 

一、 继承公证书（由公证处出具）  

 
  



 



 

 

 

 

 



二、小额遗产继承（领取、保管）公证书（由公证处出具），“小额”

的具体限额由各地方公证协会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本项规定的最高

限额内确定具体标准 

 



 



 
 

 

 

 

 

 



三、民事调解书及送达回执（由法院出具） 

1.民事调解书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2.调解书送达回执范本：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四、判决书及生效证明（由法院出具） 

1.判决书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

2.判决书生效证明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五、死亡证明 

1.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（由医院出具） 

 

 

 

 

 

 



2.火化证明（由殡仪馆出具） 

 

 

 



3.户口注销证明（由公安局出具） 

 


